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1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中部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111.2.10 

壹．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1.11北市教中字第 1113021482 號函辦理。 

貳．目的：運用輔導策略，適應個別需求，協助學生改善學習方法與態度，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成就。 

一、提昇學生各領域基本能力，引發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果，並輔導善用休閒生活，增進生活知能，培養自主精神。 

二、學生學習成就低落，學科成績欠佳之學生，申請參加課業輔導班。 

三、係針對學生有加深加廣、充實教學之需求、以完備現有課程內容。 

參．參加對象：本校高中部一、二、三年級學生自由參加，採混班上課。 

肆．實施時間：高一二三混班輔導課：自 111年 3 月 7日(一)至 6月 23日(四)，共 16週。 

伍．實施內容與費用： 

一、針對學生需求編排補救教學及充實課程，以教授基本學科內容為原則，教師可因實際需要，編撰教材教授。 

二、高一 101~112：國文、英文、數學高級/數學中級(加強)各開設一班，報名人數達 30人以上成班，但人數不超過 36人； 

           若報名人數超過 36人，則以上學期有參加者優先錄取。 

  ※其中數學高級與數學中級(加強)只能擇一參加，參加數學高級班有成績限制(需數學上學期成績 75分以上)，若人數超 

   過 36人，先以上學期有參加者優先錄取，再以成績篩選。 

  高一二三：外師英文開設 2班，報名人數達 30人以上成班，但人數不超過 36 人；若報名人數超過 36人，則以電腦亂 

       數選擇。(課程介紹請參閱學校網站之行政公告) 

  ※上述輔導課每天只能擇一參加，高三畢業後輔導課程仍繼續，請自行斟酌是否報名，報名後不得因畢業而要求退費。 

三、收費標準依據教育局收費標準，每生每節收費金額為 25元整。 

  25元*1節*16週=共 400 元；25元*2節*16週=共 800 元；25元*3節*16週=共 1,200 元；25元*4節*16週=共 1,600元 

四、本次繳費不再發紙本繳費單，請同學多加利用電子支付繳費或以載具出示繳費單至超商繳費免繳納手續費。請於規定日

期內完成繳費。 

五、下列身分學生，請備妥證明文件，經導師簽證後交註冊組，得減免費用： 

1. 凡屬中低收入戶，全額減免。 

2. 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子女，重度者全額減免，中度者減免十分之七，輕度者減免十分之四。 

陸．本辦法經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註：若有任何疑問，可於上班時間與本校教學組聯絡(電話 02-28316675 分機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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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1 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中部學生課業輔導回條 

本人 同意  高中     年級      班      號學生                   申請參加學校辦理之課業輔導課程。 

  不同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數學中級(加強)班 

吳克倫師 

 數學高級班 

蘇順聖師 

數學上學期成績：     分 

 國文煉丹術 

陳宣丞師 

 英文閱讀 

林淑儀師 

 英文－多益能力加強班 

外師 David Marchant 

課程用書： 

 自備  

學校代為購買(第一次上課 

時領書並繳交書籍費 800元) 

 英文－從多媒體瞭解美國

文化 

外師 David Marchant 

 ※數學中級(加強) 與數學高級只能擇一參加 

 ※輔導課每天只能擇一參加 

  101班僅能加選星期一之輔導課； 

  112班僅能加選星期一至星期三之輔導課。 

            共申請       科輔導課，共            元。   

           此致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學生家長：     (請簽章) 

聯絡電話：（日） 

（夜） 
 

※請學藝股長彙整後，將輔導課參與狀況如實登錄於統計表上，並交由導師簽名確認，最遲需於 2 月 18日(五)12:30

前繳交○1 班級輔導課統計表○2 收齊之回條，送交教務處教學組備查（為免影響課程規劃，回條繳交後，恕不再接受

意願變更，請審慎考慮）。※錄取名單及上課地點請於 3月 2日(三)至學校首頁行政公告查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如有減免者請勾選身份別，以備製作三聯單之用 

重度免收    輕度減免 40% 

中/低收入免收    中度減免 70%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1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中部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111.2.10 

壹．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1.11北市教中字第 1113021482 號函辦理。 

貳．目的：運用輔導策略，適應個別需求，協助學生改善學習方法與態度，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成就。 

一、提昇學生各領域基本能力，引發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果，並輔導善用休閒生活，增進生活知能，培養自主精神。 

二、學生學習成就低落，學科成績欠佳之學生，申請參加課業輔導班。 

三、係針對學生有加深加廣、充實教學之需求、以完備現有課程內容。 

參．參加對象：本校高中部一、二、三年級學生自由參加，採混班上課。 

肆．實施時間：高一二三混班輔導課：自 111年 3 月 7日(一)至 6月 23日(四)，共 16週。 

伍．實施內容與費用： 

一、針對學生需求編排補救教學及充實課程，以教授基本學科內容為原則，教師可因實際需要，編撰教材教授。 

二、高一二三：外師英文開設 2班，報名人數達 30人以上成班，但人數不超過 36 人；若報名人數超過 36人，則以電腦亂 

       數選擇。(課程介紹請參閱學校網站之行政公告) 

  ※輔導課自 111年 3月 7日(一)至 6月 23日(四)，共 16週，高三畢業後輔導課程仍繼續，請自行斟酌是否報名，報名後 

   不得因畢業而要求退費。 

三、收費標準依據教育局收費標準，每生每節收費金額為 25元整。 

  25元*1節*16週=共 400 元；25元*2節*16週=共 800 元 

四、本次繳費不再發紙本繳費單，請同學多加利用電子支付繳費或以載具出示繳費單至超商繳費免繳納手續費。請於規定日

期內完成繳費。 

五、下列身分學生，請備妥證明文件，經導師簽證後交註冊組，得減免費用： 

1. 凡屬中低收入戶，全額減免。 

2. 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子女，重度者全額減免，中度者減免十分之七，輕度者減免十分之四。 

陸．本辦法經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註：若有任何疑問，可於上班時間與本校教學組聯絡(電話 02-28316675 分機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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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1 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中部學生課業輔導回條 

本人 同意  高中     年級      班      號學生                   申請參加學校辦理之課業輔導課程。 

  不同意  

 

星期一 星期二 

※自 111年 3月 7日(一)至 6月 23日(四)，共 16週。 

  高三畢業後輔導課程仍繼續，請自行斟酌是否報名， 

  報名後不得因畢業而要求退費。 

 英文－多益能力加強班 

外師 David Marchant 

 

課程用書： 

 自備  

 學校代為購買(第一次上課 

時領書並繳交書籍費 800元) 

 英文－從多媒體瞭解美國文

化 

外師 David Marchant 

            共申請       科輔導課，共            元。   

           此致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學生家長：     (請簽章) 

聯絡電話：（日） 

（夜） 

 

※請學藝股長彙整後，將輔導課參與狀況如實登錄於統計表上，並交由導師簽名確認，最遲需於 2 月 18日(五)12:30

前繳交○1 班級輔導課統計表○2 收齊之回條，送交教務處教學組備查（為免影響課程規劃，回條繳交後，恕不再接受

意願變更，請審慎考慮）。※錄取名單及上課地點請於 3月 2日(三)至學校首頁行政公告查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如有減免者請勾選身份別，以備製作三聯單之用 

重度免收    輕度減免 40% 

中/低收入免收    中度減免 70%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1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中部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111.2.10 

壹．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1.11北市教中字第 1113021482 號函辦理。 

貳．目的：運用輔導策略，適應個別需求，協助學生改善學習方法與態度，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成就。 

一、提昇學生各領域基本能力，引發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果，並輔導善用休閒生活，增進生活知能，培養自主精神。 

二、學生學習成就低落，學科成績欠佳之學生，申請參加課業輔導班。 

三、係針對學生有加深加廣、充實教學之需求、以完備現有課程內容。 

參．參加對象：本校高中部 101班、112班、212班學生 

肆．實施時間：高 101班、112班、212班：自 111年 2月 14 日(一)至 6 月 23日(四)，共 19週； 

伍．實施內容與費用： 

一、針對學生需求編排補救教學及充實課程，以教授基本學科內容為原則，教師可因實際需要，編撰教材教授。 

二、高一 101：數學每週 1節，外師英文每週 2節，共 3 節。 

  高一 112、高二 212：數理專題每週 1節，共 1節。 

三、收費標準依據教育局收費標準，每生每節收費金額為 25元整。 

  高一 101：25元*3節*19 週=共 1,425元。 

  高一 112、高二 212：25 元*1節*19週=共 475元。 

四、本次繳費不再發紙本繳費單，請同學多加利用電子支付繳費或以載具出示繳費單至超商繳費免繳納手續費。請於規定日

期內完成繳費。 

五、下列身分學生，請備妥證明文件，經導師簽證後交註冊組，得減免費用： 

1. 凡屬中低收入戶，全額減免。 

2. 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子女，重度者全額減免，中度者減免十分之七，輕度者減免十分之四。 

陸．本辦法經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註：若有任何疑問，可於上班時間與本校教學組聯絡(電話 02-28316675 分機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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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1 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中部學生課業輔導回條 

本人 同意  高中      年級      班      號學生                   申請參加學校辦理之課業輔導課程。 

  不同意  

         

           此致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學生家長：     (請簽章) 

聯絡電話：（日） 

（夜） 

 

 

※請學藝股長彙整後，將輔導課參與狀況如實登錄於統計表上，並交由導師簽名確認，最遲需於 2 月 18日(五)12:30

前繳交○1 班級輔導課統計表○2 收齊之回條，送交教務處教學組備查（為免影響課程規劃，回條繳交後，恕不再接受

意願變更，請審慎考慮）。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如有減免者請勾選身份別，以備製作三聯單之用 

重度免收    輕度減免 40% 

中/低收入免收    中度減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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